我县乡镇2016年度平安电力创建活动年度考核
顺利完成
    按照市经信委《关于在全市开展平安电力创建活动的通知》（连经信发[2016]10号）文件精神，今年在全市首次开展乡镇平安电力创建工作考核，我县11个乡镇全部参加考核。
   11月2日，由市、县平安电力创建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组成的考核组对我县的所有乡镇平安电力创建工作进行考核。考核以乡镇为单位，按照工作汇报、查看台账、现场打分、最后总评的程序进行考核。经过一天的不间断工作，11个乡镇平安电力创建工作考核顺利完成。最后，考核组对我县乡镇平安电力创建工作进行总体反馈，对我县乡镇平安电力创建工作充分肯定，同时指出考核中发现的问题，县考核组表示要认真总结，弥补不足，务必把我县平安电力创建工作做好。
